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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３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以现

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十一名，实参会董事十一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

昌平支行申请伍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伍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

，

１８３

，

９１１．４８

万元， 负债总额

２

，

３８０

，

７７０．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３

，

１４０．８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４．７８％

，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

昌平支行申请贰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贰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贰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

，

１８３

，

９１１．４８

万元， 负债总额

２

，

３８０

，

７７０．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３

，

１４０．８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４．７８％

，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三、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

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独立董

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此议案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曾预计公司向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用总额

为：不超过

９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为

７

，

５２０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３

年需首开集团提供担保及收取担保费的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以

０．８％

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２

，

０８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以

１％

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２

，

７００

万元。

３

、

２０１３

年预计新增的需由首开集团担保的贷款为不超过

９０

亿元 （包括借新还旧的部分）， 按

１％

的费率计

算，预计需支付担保费

９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三项合计，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公司支付给首开集团的担保费为不超过

１３

，

７８０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四、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

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独立董

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此议案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参照近三年来公司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在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关

联交易情况，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性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双方遵循公平、有偿、互利的市场原

则进行交易，在发生关联交易时将签署有关的协议或合同。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际发生额为

７

，

５９９．２７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

●

本次担保金额：伍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召

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城开集团拟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伍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两年，本公司为其

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

，

１８３

，

９１１．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３８０

，

７７０．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３

，

１４０．８４

万元，资

产负债率

７４．７８％

，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城开集团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法定代表人：杨文侃。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城开集团资产总额

３

，

１８３

，

９１１．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３８０

，

７７０．６５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

额为

１８

，

６５２

，

２５８

，

７１５．７０

元； 净资产

８０３

，

１４０．８４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４．７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９

月份的营业收入为

２

，

７４４

，

４５９

，

０６０．６４

元，净利润为

５７６

，

５３２

，

５７０．１６

元。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城开集团拟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伍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两年，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四

．

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同意城开集团申请伍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用于其所

属房地产项目开发，由本公司提供伍亿元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进行了相关议案并对有关情况进行

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同意将该项担保提交本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如下：

城开集团拟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伍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两年，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持有城

开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且城开集团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已经批准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之和为柒拾捌亿叁仟玖佰贰拾伍万元（小

写金额

７８３

，

９２５

万元）人民币。 （不含本次担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城开集团的担保总额为叁拾贰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城开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

●

本次担保金额：贰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二、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召

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城开集团拟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贰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一年，本公司为其

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贰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城开集团资产总额

３

，

１８３

，

９１１．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３８０

，

７７０．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３

，

１４０．８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４．７８％

，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城开集团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法定代表人：杨文侃。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

，

１８３

，

９１１．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３８０

，

７７０．６５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１８

，

６５２

，

２５８

，

７１５．７０

元； 净资产

８０３

，

１４０．８４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４．７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９

月份的营业收入为

２

，

７４４

，

４５９

，

０６０．６４

元，净利润为

５７６

，

５３２

，

５７０．１６

元。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城开集团拟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贰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一年，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额贰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四

．

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同意城开集团申请贰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用于其所

属房地产项目开发，由本公司提供贰亿元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进行了相关议案并对有关情况进行

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同意将该项担保提交本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如下：

城开集团拟向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申请贰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一年，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额贰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持有城

开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且城开集团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已经批准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之和为柒拾捌亿叁仟玖佰贰拾伍万元（小

写金额

７８３

，

９２５

万元）人民币。 （不含本次担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城开集团的担保总额为叁拾贰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城开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向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２

、过去

１２

个月，本公司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担保费金额为

７５２０

万元人民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召开七届十二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开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将继续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中部分贷款需要首开集团提

供担保。 加之以前年度公司已经与首开集团签订的担保合同，预计

２０１３

年需首开集团提供担保及收取担保费

的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以

０．８％

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２０８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以

１％

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２７００

万元。

３

、

２０１３

年预计新增的需由首开集团担保的贷款为不超过

９０

亿元 （包括借新还旧的部分）， 按

１％

的费率计

算，预计需支付担保费

９０００

万元。

上述三项合计，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公司支付给首开集团的担保费为不超过

１３７８０

万元。

在过去

１２

个月，本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金额为

７５２０

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希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开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拥有股份公司

７４３

，

８２０

，

６７６

股股权，占股份公司股权总额的

４９．７６％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将继续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中部分贷款需要首开集团提供

担保。 加之以前年度公司已经与首开集团签订的担保合同，预计

２０１３

年需首开集团提供担保及收取担保费的

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以

０．８％

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２０８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以

１％

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２７００

万元。

３

、

２０１３

年预计新增的需由首开集团担保的贷款为不超过

９０

亿元 （包括借新还旧的部分）， 按

１％

的费率计

算，预计需支付担保费

９０００

万元。

上述三项合计，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公司支付给首开集团的担保费为不超过

１３７８０

万元。

（二）价格确定的方法

担保费率参考市场化定价原则并进行了一定的下浮。

２０１３

年前已经与首开集团签订担保合同的贷款担保费率按合同执行，费率为

０．８％

或

１％

。

２０１３

年新增贷款

公司按

１％

的费率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本公司与首开集团。

交易标的：因公司拟申请如下贷款所需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

交易价格：

２０１３

年前已经与首开集团签订担保合同的贷款担保费率按合同执行，费率为

０．８％

或

１％

。

２０１３

年新增贷款公司按

１％

的费率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相同。

支付方式：按年度支付当年的担保费。

五、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顺利取得贷款，首开集团承担到期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担

保。 依据公平、合理原则，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费用标准合理，不会损害其它股东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股份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

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

影响。 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会议，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 审计委员会

认为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能于

２０１３

年顺利获得贷款。 费率的确定在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有一定的

下浮，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同意将此关联交易

提交股份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股份公司召开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

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杨文侃先生、王爱明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孙茂竹先

生、王德勇先生、刘守豹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

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国家其他管理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１

、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１７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将会逐年减少，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根据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拟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或“首开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均同意此项关联交

易，并认为此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此日常关

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会议，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 审计委员会

认为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关联方具有较强履约能力，日常关联

交易所占公司同类业务总额比例不大，对公司经营收入和利润影响很小，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交易内容合

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

利影响。 同意将日常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股份公司召开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

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杨文侃先生、王爱明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孙茂竹先

生、王德勇先生、刘守豹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

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际发生额为

７

，

５９９．２７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材料

城开材料公司

、

天鸿集团

、

三瑞

门窗公司等

２，５６３．１１

万元

首开集团

２，１７２．４９

万元

接受劳务

（

支付物业管理费

）

首开集团下属物业管理公司

１，１２２．６５

万元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首开集团

、

方庄物业公司

、

望京

实业公司

２００．１９

万元

向关联人出租房产 望京实业公司

５００

万元

向关联人承租房产 首开集团

１，０４０．８３

万元

（三）本次日常管理交易预计金额

公司预计，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参照近三年来本公司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在日常经

营中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性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双方遵循公平、有偿、

互利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在发生关联交易时将签署有关的协议或合同。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材

料

天鸿集团

、

三瑞门窗公

司等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５６３．１１

万元

接受劳务

（

支付物业管

理费

）

首开集团下属物业管

理公司

２

，

２００

万元

１

，

１２２．６５

万元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首开集团

、

方庄物业公

司

、

望京实业公司

５００

万元

３００

万元

向关联人出租房产 望京实业公司

１

，

１５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

向关联人承租房产 首开集团

１

，

１５０

万元

１

，

０４０．８３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首开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希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开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拥有股份公司

７４３

，

８２０

，

６７６

股股份，占股份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９．７６％

。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主要内容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主要从事与房地产开发相关产业的经营，如产品规

划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管理等。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有公司因产品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要向首开集团及

其关联方采购少量材料设备和接受产品设计、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二、定价依据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市场价格以产品销售地或提供服务地的市

场平均价格为准。

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作为定价依据，但产品出售方或劳务提供方应提供成本

构成依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主要从事与房地产开发相关产业的经营，如产品规

划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管理等。 公司因产品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要向首开集团及其

关联方采购少量材料设备和接受产品设计、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服务有利于公司正常运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经营成本。 因此本公司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会持续。

公司在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将拥有交易选择权。 在质量、标准相同的情况下，公司有权

就同类或同种原材料的采购或服务的提供，按照价格孰低原则，选择比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价格更低的第三方进

行交易。 本公司将继续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和依据市场价格定价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同时，公司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业务总额比例不大，占本公司业务收入

总额的比例很小，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较大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６

，

６００

万元左右。

（三）本次预盈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９．８４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００３６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以低于市场评估价格收购了大连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确认营业外收入约

１．０５

亿元。 中嘉项目公司拥有大连中山区东港开发区一个住宅及配套项目，占地

５．１

公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约

１２．７８

万平米。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４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５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

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湛江市

ＧＧＣ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荣盛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

参与湛江市

ＧＧＣ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湛江市

ＧＧＣ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地块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大道中

７６

号，该

地块用地总面积为

１６９

，

２９５．８５

㎡ （折合

２５３．９４

亩）， 出让总面积为

１５８

，

０１０．５７

㎡。 其中：商务金融用地

９３

，

２２３

㎡，容积率

≤４．８７

，建筑密度

≤５０％

，绿地率

≥

３０％

；住宅用地

６４

，

７８７．５７

㎡，

１．０≤

容积率

≤３．３５

，建筑密度

≤２５％

，绿地率

≥

３５％

。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商业用地期限

４０

年，住宅用地期限

７０

年。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２６

号：土地使用权及股权竞拍事项》的规定，公司已就参与竞买上述地块

土地使用权的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湛江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４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５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

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

买湛江市

ＧＧＣ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地块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广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了湛江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以

１９４

，

０００

万元取得湛江市

ＧＧＣ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地块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湛江市

ＧＧＣ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地块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大道中

７６

号，该

地块用地总面积为

１６９

，

２９５．８５

㎡ （折合

２５３．９４

亩）， 出让总面积为

１５８

，

０１０．５７

㎡。 其中：商务金融用地

９３

，

２２３

㎡，容积率

≤４．８７

，建筑密度

≤５０％

，绿地率

≥

３０％

；住宅用地

６４

，

７８７．５７

㎡，

１．０≤

容积率

≤３．３５

，建筑密度

≤２５％

，绿地率

≥

３５％

。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商业用地期限

４０

年，住宅用地期限

７０

年。

荣盛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湛江市国土资源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备查文件：

湛江市

ＧＧＣ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８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７

人，董事

Ｙｉｎｇ Ｗｕ

先生因海外出差缺席本次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撤消下属

公司股份转让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薄连明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撤消下属

公司股份转让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 �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消下属公司股份转让交易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将所持有的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翰林汇”）的

４８０

万

股股份转让给公司董事、总裁（

ＣＯＯ

）薄连明先生的交易已经构成关联交易，没

有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

上述交易的双方为本公司与薄连明先生。本公司创立于

１９８１

年，是全球性

规模经营的家电企业集团之一。 薄连明先生自

２０００

年起开始在本公司任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ＣＯＯ

）。 双方交易的标的为主营笔记本电

脑分销业务的翰林汇公司

４８０

万股股份（占翰林汇总股本的

３．６９％

），该交易完

成后公司持有翰林汇的股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

。 自上述交易发生至今，薄

连明先生未通过持有上述股份获得任何收益。

为规范公司治理，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将

该项交易恢复原状。薄连明先生完全同意相关安排。公司已与薄连明先生签署

协议书， 约定撤消前述交易， 由公司收回前述股份， 将已收取的股份转让款

１００８

万元返还给薄连明先生。

上述情况的发生，说明公司工作流程存在疏漏。 公司将认真总结经验，加

强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解禁的数量为

１３３

，

５８３

，

４３６

股

●

本次限售股解禁的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４６

号”《关于核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规模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２１

元

／

股。 公

司首次发行

Ａ

股前总股本

２２

，

４１８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２９

，

９１８

万股。

其中，本次解禁限售股发行前数量为

７４

，

２１３

，

０２０

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以发行后总股本

２９

，

９１８

万股为基数，以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转增后总股本变更为

５３８

，

５２４

，

０００

股，上述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实施完毕。

本次解禁限售股公积金转增后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解禁限售股变化情况表 单位

：

股

发行前限售股数 增加限售股数 增加后限售股数 增加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７４，２１３，０２０ ５９，３７０，４１６ １３３，５８３，４３６

公积金转增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三、本次限售股解禁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发行前公司限售股持有人的承诺如下：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振国先生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喜燕女士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

３

、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及董事的李春安先生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４

、作为公司股东的邵东亚先生（原公司董事，详见公司相关公告）、股东及董事胡中祥先生，董事兼

总经理钟宝申先生，监事杨雪君女士、戴苏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刘学文女士，副总经理黄立新先生，董

事会秘书张以涛先生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

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

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作为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学先生的配偶，张珍霞女士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

配偶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本人配偶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５

、作为公司股东的国信弘盛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

６

、公司的其他股东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增资前已发行的股份”，“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增资的股份。 ”

７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国信弘盛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本次申请解禁的限售股持有人在承诺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对隆基股份限

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将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并正在执行其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解禁情况

本次限售股解禁的数量为

１３３

，

５８３

，

４３６

股；

本次限售股解禁的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首发限售股解禁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

量

（

股

）

１

邵东亚

３７，５９３，３９６ ６．９８％ ３７，５９３，３９６ ０

２

胡旭苍

２０，５２４，３２０ ３．８１％ ２０，５２４，３２０ ０

３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１７，９２８，０００ ３．３３％ １７，９２８，０００ ０

４

张珍霞

１２，２５１，９１６ ２．２８％ １２，２５１，９１６ ０

５

浙江五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１６２，５６４ ２．２６％ １２，１６２，５６４ ０

６

胡中祥

１１，１３２，８５６ ２．０７％ １１，１３２，８５６ ０

７

王德行

６，０４７，２８０ １．１２％ ６，０４７，２８０ ０

８

钟宝申

４，６００，１８８ ０．８５％ ４，６００，１８８ ０

９

高斌

２，０５２，４３２ ０．３８％ ２，０５２，４３２ ０

１０

杨雪君

１，２０６，８２８ ０．２２％ １，２０６，８２８ ０

１１

岳鹏飞

１，２０６，８２８ ０．２２％ １，２０６，８２８ ０

１２

司云峰

１，２０６，８２８ ０．２２％ １，２０６，８２８ ０

１３

赵可武

７２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７２０，０００ ０

１４

赵海龙

５４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５４０，０００ ０

１５

李定武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１６

黄立新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１７

戚承军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１８

李杰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１９

张以涛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２０

申加兵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２１

刘学文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２２

王晓哲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２３

张群社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２６，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２４

刘海焱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２６，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２５

向文飞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６

刘晓明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２７

石磊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２８

罗向玉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２９

刘保安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３０

刘珺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３１

何江涛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３２

吴文淑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３３

曹宇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３４

潘海光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６，０００ ０

３５

高鹏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３６

陈润清

１２６，０００ ０．０２％ ３６，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７

史慧军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３８

牛存利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３９

宋志东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４０

殷创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４１

张健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４２

梁丽英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４３

张亚宁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４４

马池辉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５４，０００ ０

４５

李飞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８，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４６

徐志鹏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８，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４７

李容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８，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４８

鲁帆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０

４９

李晓英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０

５０

任春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０

５１

高慧君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３４，１９５，４３６ ２４．９２％ １３３，５８３，４３６ ６１２，０００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５１，６９０，５６４ －３０，０９０，５６４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

３、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３３３，８３３，４３６ －１０３，４９２，８７２ ２３０，３４０，５６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０３，５２４，０００ －１３３，５８３，４３６ ２６９，９４０，５６４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５８３，４３６ ２６８，５８３，４３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５８３，４３６ ２６８，５８３，４３６

股份总额

５３８，５２４，０００ ０ ５３８，５２４，０００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

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安心增利场内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８８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安心增利场内货币

Ａ

（

上交所简称

：

安心利

Ａ

）

工银安心增利场内货币

Ｂ

（

上交所简称

：

安心利

Ｂ

）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８８６ ５１９８８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是

注：本基金上交所简称：安心利

Ａ

；申购赎回代码：

５１９８８６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

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１０

万份）。

２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份额的限制。

３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单个上海证券账户持有本基金基金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不含）、

单笔申购金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不含）。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除外。

４

、本基金将根据运作和资产配置情况，将于每日设定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可接

受的净申购、累计申购申请上限，单一账户每日净申购、累计申购申请上限；本基金可设定

单笔申购申请上限，若设定上限，则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

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零。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申购价格为人民币

０．０１

元。

２

、对于在

Ｔ

日规定时间受理的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在

Ｔ

日为投资

人办理份额变更登记手续，当日开始计算并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基金份额持有人自

Ｔ＋１

日（含该日）后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最低份额

１

份

．

２

、本基金将根据运作和资产配置情况，将于每日设定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可接

受的净赎回及累计赎回申请上限，单一账户每日净赎回及累计赎回申请上限；本基金可设

定单笔赎回申请上限，若设定上限，则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

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零。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０．０１

元。

２

、对于在

Ｔ

日规定时间受理的基金份额赎回申请，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在

Ｔ

日为投资

人办理份额变更登记手续，当日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５

基金销售机构

本基金通过如下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办理相关业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的

代销网点。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

站、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每百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７

日年化收益

率。

７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结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送的有效申购、赎回

数据进行清算和交收，并根据交收结果办理申购、赎回的相应变更登记。 中国结算将申购、

赎回变更登记结果发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基金销售机构。

基金销售机构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

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的有效申购、赎回数据为基金管理人确认

的场内有效申购、赎回数据。 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

２

、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

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有效赎回的资金实时可用，但不能提取现金。在发生巨额赎回

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３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关于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中国工商银行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消费行

业股票，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８３

）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起，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将增加中国工商银行为

代销机构。

一、 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的认购

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

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关于汇添富消费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中国农业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消费行

业股票，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８３

）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起，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将增加中国农业银行为

代销机构。

一、 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国农业银行办理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的认购

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国农业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农业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做理性的

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关于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中金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消费行

业股票，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８３

）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国际

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起，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将增加中金公司为代销机构。

一、 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金公司办理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的认购投资

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金公司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金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做理性的

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